
裁判字號：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2年度訴字第 126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2 年 09 月 18 日

案由摘要：廢棄物清理法事件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2年度訴字第 126號

原      告　西北臺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謝明諺　　　

訴訟代理人　張績寶　律師

複 代 理人  黃建閔　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代　表　人　劉邦裕　　　

訴訟代理人　吳莉鴦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原告不服臺中市政府中華民

國 102年 1月 21日府授法訴字第 101020109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

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 107條第 3項規定：「原告之訴，

    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行政法院得不經言

    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本件原告之起訴，依其所訴之

    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理由如後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

    逕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從事電子零組件製造，其製程中會產生屬有害事業廢棄

    物之廢水處理污泥及屬一般事業廢棄物之廢匣缽，委由僅領

    有乙級清除許可證之訴外人麗騰環保有限公司（下稱麗騰公

    司）及洪啟文等非法業者進行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

    ，並棄置於現有石業有限公司場址及其他非法場所，此清運

    方式計清運有 253.66公噸。嗣因原告交由麗騰公司清運之事

    業廢棄物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檢驗出總銅濃度 49.9mg/L，屬

    有害事業廢棄物，其上開違規行為經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民國（下同）101年 9月 27日桃環稽字第 1011004430號函附裁

    處書，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8條第 1項第 3款及第 53條規定，裁

    處新臺幣（下同）60,000元罰鍰，復因涉嫌犯廢棄物清理法

    第 46條第 1款、第 2款、第 4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亦經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 101年 8月 31日提起公訴在案

    。惟有關非法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253.66公噸部分，仍未清

    理完妥，被告乃以 101年 9月 14日中市環廢字第 1010085942號

    函，通知原告就上開廢棄物清理責任部分進行陳述意見，原

    告雖提出意見之陳述，然經被告審酌調查事實及證據後，仍

    認原告應負清理責任之事實明確，以 101年 10月 8日中市環廢

    字第 1010092070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應於 101年 1

    0月 26日前就系爭事業廢棄物提出「有害事業廢棄物 253.66

    公噸清理計畫書」送被告審查，逾期未提送，將依廢棄物清

    理法第 71條及行政執行法第 29條規定查處。原告不服，主張

    ：（一）被告並未調查事實及證據，即認定原告有違法之事

    實，原告並未委託麗騰公司清運屬於有害事業廢棄物之電鍍

    廢水處理污泥，均依法委託具有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證照之

    訴外人佶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佶鼎公司）載運清理，

    且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樣品結果檢測值並未

    超標而達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標準。（二）原告委託麗騰公司

    清運者為屬於一般事業廢棄物之廢匣缽，至於氧化鐵粉（包

    括塊狀及粉狀）則由麗騰公司於清運廢匣缽時一併清走，承

    辦事業廢棄物處理之人員向來均認該氧化鐵粉並非有害事業

    廢棄物，係鐵氧鐵芯材料製造過程所產生，為無毒材料，其

    萃出液總銅含量竟達超標之 49.9mg/L，相同產出方式之氧化

    鐵粉樣品檢測值為小於 0.02mg/L，而未有超標之情況發生，

    應係化學變化所造成。（三）除氧化鐵粉、氧化鐵塊是否為

    有害事業廢棄物仍有疑義外，原告委請麗騰公司清運之 253.

    66公噸廢棄物中並非全數均為有疑義之氧化鐵粉、氧化鐵塊

    ，其中係包括許多廢匣缽、氧化鐵粉、氧化鐵塊，原處分疏

    未查證云云，惟遭訴願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一）被告並未調查事實及證據，即逕行認定原告有違法之事實



      云云，原處分即有違法應予撤銷，說明如下：

　　⒈原處分所認定之內容，並未檢附相關證據，如「依何證據

      認定原告係委託非法業者處理廢水處理污泥（分類代碼 A-

      8801）夾雜廢匣缽（分類代碼 D-0499）」、「有害廢棄物

      253.66公噸」、「總銅濃度如何超出規定標準」、「原告

      有棄置廢棄物於臺中市」等事實，均未見被告調查事實及

      證據，也未說明理由，原處分已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37條

      、第 43條之違法，此觀最高行政法院 90年度判字第 2851號

      、75年度判字第 309號、89年度判字第 2554號、87年度判

      字第 239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9年度訴字第 147號判決意

      旨即明，原處分即應撤銷。

    ⒉原告並未委託訴外人麗騰公司清運屬於有害事業廢棄物之

      電鍍廢水處理污泥（分類代碼：A-8001），原處分及訴願

      決定已有理由不備及應調查未調查證據之違法。原處分認

      定「原告製產過程中有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廢水處理污泥

      （分類代碼 A-8001）夾雜廢匣缽（分類代碼 D-4099），委

      託非法業者處理廢棄業務，經檢驗總銅濃度超出規定標準

      ，自 96年 5月至 100年 10月間，非法棄置 253.66公噸以上」

      云云。依原告提報主管機關審核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所示，分類代碼 A-8001係「電鍍製程之廢水處理污泥

      」，該項污泥之產生乃係原告在製造「晶片電感」之過程

      中，因利用電鍍程序所產生之廢水，將水份析離後所殘餘

      之泥狀廢棄物。原處分所憑藉之證據，不外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檢察署 101年度偵字第 10823、19020、19226號起訴書

      云云，惟查：

      ⑴原告並未委託麗騰公司處理「廢水處理污泥」（分類代

        碼 A-8001），而係委託訴外人佶鼎公司處理，原處分所

        述顯與事實不符，此觀下列證詞及證物即明，列明如下

        ：

        ①訴外人錡淑玲於 101年 6月 13日警訊時稱「廢污泥委託

          『佶鼎環保公司』清除、處理，從我接手至今皆委託

          該公司清除、處理。」、同日偵訊時證稱「（問：你

          們電鍍污泥誰載？）佶鼎」、「（問：有無給麗騰載



          電鍍污泥？）答：沒有」、101年 7月 12日偵查時證稱

          「（問：為何我們分析扣案的西北公司帳冊發現裡面

          有有害污泥給麗騰公司記載？）我印象中沒有」、「

          （問：你之前是不是有請麗騰幫忙載運你們的廢水污

          泥？）不曾。廢水污泥我們都是找佶鼎。」

        ②訴外人黃松瑞於 101年 6月 13日警訊時稱「佶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清除電鍍污泥（註：即起訴書所稱之廢水

          處理污泥）每公斤新臺幣 8.25元」、「去年有麗騰環

          保公司它是清除 D類的廢陶瓷混和物。」

        ③擔任麗騰公司司機之陳科松於 101年 5月 12日警訊證稱

          「我從來沒有載運過污泥，所以我不知道如何處理」

          、101年 7月 12日偵查時證稱「（問：有無去西北臺慶

          載過？）有去載過木頭棧板，只有去載過一次。」

        ④訴外人彭盛財於 101年 6月 13日警訊時證稱「電鍍污泥

          為『佶鼎環保公司』處理」、同日偵訊時證稱「電鍍

          污泥是佶鼎，麗騰沒有載這個。」

        ⑤麗騰公司負責人何國華於 101年 5月 15日偵訊時稱「我

          幫西北臺慶載木材與廢磚塊」、101年 6月 19日偵訊時

          稱「我不知道裡面有污泥」、「我真的不知道有污泥

          ，他們每次叫我報價都沒有跟我講有污泥」、101年 6

          月 28日證稱「（問：你幫西北臺慶是不是還有載運有

          害污泥？）沒有」、「他們從來沒有跟我說過有害污

          泥我可不可以處理，但我知道他們公司裡面有另外一

          種，我那時候有問他這是甚麼東西，他說他們有固定

          廠商在處理，是污泥」、「西北臺慶我不知道是污泥

          」、101年 7月 19日證稱「我不知道他們裡面有污泥，

          我從來沒有報過污泥單價的報價單。」又何國華於一

          審 102年 2月 20日審理時證稱「（問：距離你清運之處

          30、50公尺那些廢棄物，你是否知道那是何廢棄物？

          ）證人何國華答：我記得有一次我有問彭盛財，他跟

          我說那是要有甲級執照的才能處理的，然後他跟我說

          如果我有興趣的話，我也可以報報看，我有報過一次

          ，但後來就沒有下文，也沒有載過。」、「（問：你



          有報價？）證人何國華答：有報價過。）」、「（問

          ：你跟何人報價？）證人何國華答：那時候是傳真給

          錡淑玲課長報價。」、「（問：後來有關於這個報價

          部分，西北臺慶公司有無回應？）證人何國華答：沒

          有回應。）、「（問：是否有請你清運？）證人何國

          華答：也沒有。」、「（問：是否知道西北臺慶公司

          自己內部所製作之可轉傳票或是帳簿裡面記載的是污

          泥，且還有區分有害污泥及無害污泥，顯然與你所載

          運廢棄物之型態都不一樣，為何西北臺慶公司所記載

          的是有害污泥及無害污泥？）證人何國華答：我是沒

          有載過有害污泥，西北公司內部怎麼記載我也沒辦法

          去做決定。」、「（問：那些污泥來源為何？）證人

          何國華答：都是新速公司的。」

        ⑥訴外人謝明良於 101年 6月 13日警訊時稱「污泥交由『

          佶鼎環保公司』處理。」

        ⑦訴外人何惠玉於 101年 6月 13日警訊時稱「我只知道我

          有付給『幼獅工業區管理處』污水處理費及付給『佶

          鼎公司』污泥處理費。」

        ⑧訴外人黃松瑞於 101年 6月 13日偵訊時稱「我們沒有給

          麗騰載污泥，我們電鍍污泥都給佶鼎載。」

      ⑵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之起訴書以「被告何國華、被

        告謝明良、被告錡淑玲、黃松瑞證詞、彭盛財證詞、王

        怡瓔證詞、黃紹雄、何惠玉證詞」證詞為據，推論原告

        委託麗騰公司處理「廢水處理污泥」云云，惟查，上開

        證人從未證稱「原告有委託麗騰公司處理廢水處理污泥

        」之事，原處分所述顯與上開證人之證詞不符，悖離事

        實。

      ⑶次查，原告委託麗騰公司載運乃係廢匣缽、氧化鐵塊（

        此係清洗噴霧造粒塔周邊所沾黏之金屬原料，清洗後收

        集在沉澱槽，並等待金屬沉澱後取出晾乾，再裝於太空

        包內）、氧化鐵粉及其他一般廢棄物，起訴書內容顯將

        麗騰公司與佶鼎公司處理之物品混淆。

      ⑷又查，檢測報告中係取樣自廢匣缽、氧化鐵塊、氧化鐵



        粉、廢水處理污泥四種不同廢棄物中，各取一包太空包

        檢查，僅有一包氧化鐵塊出問題，且氧化鐵粉沒問題，

        其中含銅量過高應係凝結過程中有化學變化（相關製程

        如下述），本案發生後，原告再度將太空包送驗，並未

        出現問題，可知應係凝結過程中產生化學變化之結果。

      ⑸原告製造程序係以氧化銅、氧化鎂、氧化鋅、氧化鎳、

        氧化鐵等原料，依所要之完成品不同，而以不同之百分

        比下混合，之後再以約 800度之高溫假燒，檢驗報告中

        所驗出有較高之含銅量，應係高溫假燒下，產生化學變

        化之結果；又查，原告早期仍有回收使用上開原料，因

        上開原料每公斤成本 200元，市價 320元，倘如起訴書所

        述，廢棄物有高達 253公噸，市價即逾 50,000,000元，

        原告豈可能任意丟棄？況 253公噸其中係包含許多廢匣

        缽、氧化鐵塊、氧化鐵粉，並非係電鍍污泥，起訴書不

        無率斷。

      ⑹起訴書所稱證據清單編號 30「原告應付帳款清單」、31

        「轉帳傳票」、32「簽呈」上有記載「有害污泥」云云

        ，惟查：

        ①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 32之簽呈，當時上此簽呈時，係

          一大疊文件，且簽呈與實際請款單係分別上簽呈，二

          者相距約 1星期之久；而簽呈上係記載無害污泥，但

          請款時之請款單卻記載為有害污泥，應係承辦之人員

          記載錯誤，此觀訴外人謝明良於一審 101年 12月 19日

          審理時證稱「（問：（請求提示警卷第 298、301頁西

          北臺慶公司採購可轉應付帳款清單）99年 5月 29日及 9

          9年 8月 20日應付帳款清單，生產一處也有包括生產一

          處的廢匣缽及有害污泥，生產二處也有包括廢匣缽及

          有害污泥，剛才說生產二處不會有有害污泥，清單上

          所記載的有害污泥所指為何？）（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謝明良答：這部分我相信是我們的人打錯」、「

          （問：西北臺慶公司內部人員，照你所述作業疏失機

          率有多大？）證人謝明良答：沒有統計過，這種請款

          單的繕打是很頻繁的。」等語即明。



        ②且在大部分「原告應付帳款清單」、「傳票」及「簽

          呈」上，均係記載給麗騰公司清運「無害污泥清除費

          用」、給佶鼎公司清運有害污泥，顯見起訴書所稱之

          證據清單編號 30「原告應付帳款清單」、31「轉帳傳

          票」、32「簽呈」有記載「有害污泥」為記載錯誤。

        ③故起訴書以記載錯誤之「原告應付帳款清單」、「傳

          票」及「簽呈」，認定原告有委託麗騰公司處理有害

          污泥云云，顯屬誤會。

        ④故由上開證據可知，原告並未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原

          處分並無證據證明原告有違法之事實，原告前已於訴

          願書內敘明甚詳，詎訴願決定書亦置之不理，也未進

          行調查，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已有理由不備及應調查未

          調查證據之違法，應予撤銷甚明。

    ⒊次查，原告委託麗騰公司載運乃係廢匣缽、氧化鐵塊（此

      係清洗噴霧造粒塔周邊所沾黏之製程粉末原料，清洗後收

      集在沉澱槽，並等待粉末沉澱後取出晾乾，再裝於太空包

      內）及其他一般廢棄物，起訴書內容顯將麗騰公司與佶鼎

      公司處理之物品混淆。

    ⒋又查，原告委託佶鼎公司清除有害污泥之費用為單價每公

      斤 8元，原告委託麗騰公司清運部分則為單價每公斤 3至 4.

      5元（未稅），且麗騰公司清運「無害污泥」部分為單價

      每公斤 4.5元（未稅），而傳票上記載清運有害污泥之清

      運費用（實際上係將無害污泥誤繕為有害污泥字樣）亦係

      單價每公斤 4.5元（未稅），再再足證傳票上記載有害污

      泥部分實屬誤寫，蓋若係處理有害污泥之費用必然大於處

      理無害污泥之費用，足證原告並未為棄置廢棄物之行為。

    ⒌且毋寧上開「電鍍製程之廢水處理污泥」經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樣品檢測結果，其萃出液中總銅之

      檢測值為 4.32mg/L，並未超標而達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標準

      （有害標準為 15mg/L）。

    ⒍原告委託麗騰公司清運者為屬於一般事業廢棄物之「廢匣

      缽」（分類代碼：D-0499），至於氧化鐵粉（包括塊狀及

      粉狀）則由麗騰公司於清運廢匣缽時，一併清走，且原告



      承辦事業廢棄物處理之人員向來均認該氧化鐵粉並非有害

      事業廢棄物：

      ⑴應先陳明者，即原告委託麗騰公司清運之「廢匣缽」屬

        於一般事業廢棄物，且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環境檢

        測機構樣品檢測結果，其萃出液中總銅之檢測值為 12.8

        mg/L，並未超標而達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標準（有害標準

        為 15mg/L）。故原告委託麗騰公司清運之廢匣缽並非有

        害事業廢棄物，應先陳明。

      ⑵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雖

        於 101年 6月 13日就原告廠內所存放之「貯存區太空袋（

        氧化鐵塊狀）」、「貯存區太空袋（氧化鐵粉狀）」進

        行取樣並委託環境檢測機構進行樣品檢測，然「氧化鐵

        塊狀」之檢測樣品是否確實有超標情事，而屬有害事業

        廢棄物，顯有疑義，即：

        ①原告廠內所貯存而以太空袋裝取之氧化鐵塊或氧化鐵

          粉，為原告製造鐵氧鐵芯材料（包括電感鐵芯、晶片

          鐵芯、繞線鐵芯）過程中所產出，簡而言之，其產製

          過程可略區分為：原料秤重量、混合、假燒、粉碎、

          乾燥等階段。

        ②而在上開產製過程中，將原料送進噴霧乾燥機進行乾

          燥或在送進爐內進行假燒、將假燒完成之材料進行研

          磨過程中所逸出之原料粉末，均由作業人員收集後放

          置在場區之太空袋內，即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

          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於 101年 6月 13日所取樣之「

          貯存區太空袋（氧化鐵粉狀）」。而在鐵氧鐵芯材料

          更換原料進行產製前，則必需將噴霧乾燥機、研磨機

          之內桶以大量自來水進行清洗，其流下來之水則均流

          入廠區地面之水溝，水溝內之水再流入廠區之沈澱槽

          內，待沈澱槽滿後，則將沈澱物取出置入廠區太空袋

          內，而因沈澱物含有水分，故挖出時即呈現類似泥狀

          ，待水分乾涸後，即呈現塊狀，即為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於 101年 6月 13日所

          取樣之「貯存區太空袋（氧化鐵塊狀）」。



        ③故自以上鐵氧鐵芯材料製造流程可知，無論是「氧化

          鐵粉」或「氧化鐵塊」，其來源均相同，均為鐵氧鐵

          芯材料製造過程所產生，只不過依鐵芯材料之不同而

          有不同的原料比例。且原告所使用之原料來源均經過

          專業機構之檢測，均為無毒原料，則原告之「氧化鐵

          塊」樣品檢測結果，其萃出液中總銅含量竟達超標之

          49.9mg/L，相同產出方式之「氧化鐵粉」樣品檢測值

          為小於 0.02mg/L，而未有超標之情況發生。

        ④且原告亦於 101年 6月 19日、同年 7月 12日將研磨過程

          所逸出之氧化鐵粉及「噴霧造粒沈澱」自沈澱池內取

          出之氧化鐵塊沈澱物樣品送請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認可之「澳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澳新公

          司）檢測，其檢測結果均未有超標之情事發生，則原

          告在鐵氧鐵芯材料製造過程所產生之「氧化鐵粉」、

          「氧化鐵塊」等廢棄物，被告送請鑑定之結果認定屬

          有害事業廢棄物云云，檢測應有出現差錯。

        ⑤依照原告製程，所生產出之「氧化鐵粉」或「氧化鐵

          塊」，其來源、狀態均無不同，又原證一、原證二檢

          驗報告中送樣之時間分別為 101年 6月 13日、同年月 19

          日、同年 7月 12日，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北區督察大

          隊來廠抽驗之時間極為接近，原告送驗之結果並無不

          足採信之處，訴願決定實屬忽視原告權利，不無率斷

          。

      ⑶原告委託麗騰公司清運之廢棄物 253.66公噸中，屬於有

        疑義之氧化鐵粉者（原告仍認非屬有害廢棄物），約僅

        佔原告委託麗騰公司載運廢棄物之 3.08％，約為 7.81公

        噸，如前所述，原告之氧化鐵粉、氧化鐵塊等事業廢棄

        物，係在鐵氧鐵芯材料製造過程中所產生，或係落入地

        面經由生產線上員工收集，或係連同水分流入場房地面

        水溝中，而一併排入沈澱池內，此一生產過程中發生損

        耗之氧化鐵粉、氧化鐵塊，以原告ＥＲＰ系統開始啟用

        之 99年 10月起算至 101年 8月為止之「領料」及「生產」

        資料計算，23個月內共損耗約 3,268公斤，每月平均 142



        公斤，如以此一損耗率計算（早期產能更少，損耗率應

        更低於每月 142公斤），自原告委請麗騰公司清運廢棄

        物之 96年 5月至 100年 11月止，共計 55個月，共損耗 7,81

        0公斤（計算式：142×55＝7,810），即為 7.81公噸，

        約占原告委請麗騰公司載運廢棄物之 3.08％（計算式：

        7.81÷253.66＝0.03078）。故除「氧化鐵粉」、「氧

        化鐵塊」究竟是否為有害事業廢棄物仍有疑義外，即原

        告委請麗騰公司清運之 253.66公噸廢棄物中，並非全數

        均為有疑義之「氧化鐵粉」、「氧化鐵塊」。

    ⒎況查，另陳報自 92年起迄 101年止，原告委託佶鼎公司處

      理「廢水處理污泥」（分類代碼 A-8801）之歷年清除合約

      書，其亦可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系

      統查詢，且由原告歷年委託佶鼎公司處理 A-8801資料可知

      ，委託清理代號 A-8801之重量為 451.94公噸，足證原告確

      實係委託佶鼎公司處理代號 A-8801之廢棄物，假設原告有

      為棄置有害廢棄物之行為，又何需委託佶鼎公司處理該代

      號 A-8801之廢棄物？倘原告知悉公司製程中有產生有害廢

      棄物，必然委託佶鼎公司處理並清除，故足證原告並無棄

      置有害廢棄物之行為。

    ⒏末查，由麗騰公司 101年 10月 23日函可知，原告並未委託

      麗騰公司處理有害污泥，原告之廢棄物也從未進入臺中縣

      市或訴外人現有石業有限公司，麗騰公司與現有石業有限

      公司並無業務上往來，更不知悉現有石業公司位於何處，

      更不可能將原告之廢棄物丟棄至現有石業公司，顯見原處

      分之不當。

（二）被告 102年 4月 23日答辯狀辯稱略以：依照北區環境督察大

      隊於 101年 7月 6日至原告稽查，氧化鐵塊中驗出總銅濃度 4

      9.9mg/L，已逾標準值，且依黃紹雄證稱，該廢氧化鐵塊

      為原告委託麗騰公司所清運；依照何國華、洪啟文證稱可

      知，麗騰公司再將廢棄物轉由洪啟文處理，並丟棄致現有

      石業之棄土場云云；原告自行檢驗結果僅有一次未超標，

      可知原告產生污泥狀態不穩定，自屬有害廢棄物，因此被

      告要求原告提出清運計畫書，自屬有據云云。惟查：



    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北區環境督察大隊於 101年 6月 13日至原

      告公司採樣所檢驗之結果應係檢驗錯誤：

      ⑴北區環境督察大隊於 101年 6月 13日至原告採樣，其於貯

        存區太空袋中所其萃出液中總銅之檢測值為 4.32mg /L

        、就廢匣缽所其萃出液中總銅之檢測值為 12.5mg/L、就

        氧化鐵粉所其萃出液中總銅之檢測值為亦符合標準，僅

        有氧化鐵塊總銅之檢測值為 49.9mg/L。

      ⑵且原告亦於 101年 6月 19日、同年 7月 12日將研磨過程所

        逸出之氧化鐵粉及「噴霧造粒沈澱」自沈澱池內取出之

        氧化鐵塊沈澱物樣品送請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

        可之「澳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測，其檢測結果均未

        有超標之情事發生，則足證證物 16檢驗之結果認定屬有

        害事業廢棄物云云，檢測應有出現差錯。

    ⒉被告爰引訴外人何國華證詞，證明「麗騰公司將原告廢棄

      物轉交予洪啟文至臺中現有石業棄置」云云，惟查，依何

      國華於一審審理時亦證稱並未至原告處載運有害污泥、且

      載運至現有石業之來源均係新速公司，足證被告所辯，實

      屬臨訟卸責之詞，此觀何國華於刑事 102年 2月 20日審理時

      證稱「（問：距離你清運之處 30、50公尺那些廢棄物，你

      是否知道那是何廢棄物？）證人何國華答：我記得有一次

      我有問彭盛財，他跟我說那是要有甲級執照的才能處理的

      ，然後他跟我說如果我有興趣的話，我也可以報報看，我

      有報過一次，但後來就沒有下文，也沒有載過。」「（問

      ：你有報價？）證人何國華答：有報價過。）」「（問：

      你跟何人報價？）證人何國華答：那時候是傳真給錡淑玲

      課長報價。」「（問：後來有關於這個報價部分，西北臺

      慶公司有無回應？）證人何國華答：沒有回應。）「（問

      ：是否有請你清運？）證人何國華答：也沒有。」「（問

      ：是否知道西北臺慶公司自己內部所製作之可轉傳票或是

      帳簿裡面記載的是污泥，且還有區分有害污泥及無害污泥

      ，顯然與你所載運廢棄物之型態都不一樣，為何西北臺慶

      公司所記載的是有害污泥及無害污泥？）證人何國華答：

      我是沒有載過有害污泥，西北公司內部怎麼記載我也沒辦



      法去做決定。」「（問：那些污泥來源為何？）證人何國

      華答：都是新速公司的。」等語即明。

    ⒊被告於 102年 5月 22日稱「被證 1、被證 2均有至現場採樣送

      化驗」云云，惟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北區環境督察大隊

      僅於 101年 6月 13日到現場採樣，而同年 7月 6日僅係補拍照

      片與填寫紀錄，並未採樣送驗。

    ⒋被告認定原告有棄置有害廢棄物數量，前後陳述不一，足

      證原處分草率，應予撤銷：

      ⑴原處分要求原告清理 253.66公噸之廢棄物，惟被告爾後

        於 102年 3月 26日來函表示，尚需追加清理 232公噸廢棄

        物，即總數量為 485.66公噸，復於 102年 4月 10日來文要

        求原告應清理總數量 470公噸廢棄物，此觀 102年 4月 2日

        「臺中市沙鹿區現有石業非法棄置場址後續廢棄物清理

        協商會議記錄」，案由一「決議」乙項第 1點載：「請

        參照本局規劃分配清理數量方式進行清理（附件），自

        行清理者，請於文到 20日內提報『現有石業棄置場址廢

        棄物清理計畫書』送本局審查；欲委託本局代履行者，

        亦請於上開期限內，繳納代清理費用（依上開規劃分配

        清理數量（公噸）×每公噸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費用 15

        ,000元）；如前已繳納部分代履行費用者，請依上開計

        算方式計算清理費用並補繳差額。」，另同「決議」第

        2點、第 3點則載：「如未能依本局要求期限辦理者，請

        於文到 10日內來函告知，並說明辦理情形，本局再依陳

        述理由憑辦。」「倘實際清理數量超過目前推估量（約

        35,041公噸），各事業單位仍應依相同分配比例予以分

        攤廢棄物清理數量，致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完畢及環境

        改善為止。」另案由二則要求各事業單位於完成場址清

        理後，應配合整平並進行不透水布披覆、執行場址廢棄

        物有害無害之鑑定等項即明。

      ⑵換言之，被告原本認定原告應負責之廢棄物為 253.66公

        噸，復又認定應為 485.66公噸，爾後又認定 470公噸，

        顯見被告並未確認廢棄物之總數量及被告應負責之數量

        ，足證原處分顯有應調查未調查證據之違法，率然要求



        原告提出清運計畫書云云，實屬違法應予撤銷。

      ⑶且原告業已繳納 253.66公噸之代履行費用 3,804,900元

        ，詎現被告竟再額外要求原告繳納 3,245,100元（計算

        式：總金額 7,050,000元－已繳納之 3,804,900元），再

        再足證原處分顯有違法應予撤銷。

    ⒌被告於鈞院 102年 5月 22日審理時稱「原告傳票記載的『無

      害污泥』，經原告生產二處副處長黃紹雄指為廢氧化鐵粉

      ，及原告助理工程師彭盛財、人事課長錡淑玲之證述可知

      ，原告是委託麗騰公司清運廢匣缽及無害污泥，所謂無害

      污泥是廢氧化鐵粉，是由製程中散落地面之原料及水溝沈

      澱井之沈澱污泥所產出之物，是原告未經檢驗逕自認定為

      無害污泥，故原告主張未委託麗騰公司載運『電鍍廢水處

      理污泥』顯非事實。」云云，惟查，原告並未委託麗騰公

      司載運 A-8801電鍍廢水處理污泥，已如歷次書狀所載，且

      查，原告人員於偵查庭中皆證稱氧化鐵粉屬無害物質，雖

      當時不知為何有此認定，但原告於 102年農曆年前大掃除

      時，整理出「95年 11月 17日：東典公司 D-1399、D-0501檢

      測報告」，檢測報告中廢棄物代碼 D-1399為其他單一非有

      害廢金屬或金屬廢料混合物（應屬於原告的廢鐵粉、鐵塊

      ），廢棄物代碼 D-0501為廢耐火材（應屬於被告公司的廢

      匣缽），故原告當時處理廢棄物工作的人員在 95年此份檢

      測報告後，依此送驗結果認定氧化鐵粉、鐵塊應屬無害污

      泥，並因此沿用至案件發生，故並非被告所言，未經檢驗

      逕自認定為無害污泥。

    ⒍被告另稱「本件麗騰公司傾倒的地點是在臺中，依照廢棄

      物清理法規定，原告要跟麗騰公司連帶負清除及改善責任

      ，我們並不是對原告作相關的行政處罰。」云云，惟查，

      被告並未對麗騰公司有任何連帶清除及改善責任之作為，

      就連 102年 4月 2日臺中市環境保護局所招開的「臺中市沙

      鹿區現有石業非法棄置場址後續廢棄物清理協商會」，也

      僅針對 5家公司場所無理要求依其比例分攤清運來路不明

      之的 35,000多公噸廢棄物，亦未看到被告對於實際清運廢

      棄物倒入現有石業廠址的清除廠商有任何應負的責任。



（三）被告 102年 7月 22日行政訴訟準備二狀辯稱略以：原告既已

      繳納代履行費用，即無再依照原處分提送清理計畫書之必

      要，故原告起訴並無訴之利益云云。惟查：

    ⒈故原告提出本訴仍有訴之利益。被告於原告提出本訴後，

      於 102年 4月 2日再次要求原告提出清運計畫書，故原告提

      出本訴自有訴之利益，此觀 102年 4月 2日「臺中市沙鹿區

      現有石業非法棄置場址後續廢棄物清理協商會議紀錄」，

      案由一「決議」乙項第一點載：「請參照本局規劃分配清

      理數量方式進行清理（附件），自行清理者，請於文到 20

      日內提報『現有石業棄置場址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本局

      審查；……」等語即明，換言之，被告於原告繳納代履行

      費用後，仍要求原告再次提出清運計畫書，故本件仍有訴

      之利益。

    ⒉況查，本件被告於 102年 6月 11日行政訴訟準備書狀抗辯「

      繳納代履行費用後，仍未履行義務完畢」云云，換言之，

      被告既認原告仍有清運義務（原告否認），自會再要求原

      告提出清運計畫書，足證本件確有訴之利益甚明，被告辯

      稱原告之訴無訴之利益云云，顯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原處分認事用法，均有所違誤。為此，原告依

      據行政訴訟法第 4條第 1項提起撤銷訴訟，並聲明求為判決

      ：

  　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則以：

（一）本件原告主張未委託麗騰公司清運「電鍍廢水處理污泥」

      云云，惟查：

    ⒈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於 10

      1年 6月 13日配合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及環保警察第二

      中隊至原告處辦理稽查業務，依該稽查紀錄記載：「……

      三、另並會同現場負責人赴貯存區太空袋採樣（電鍍污泥

      ）1L×1，檢測項目：元素定性分析。及被動元件製程中

      之流程於低燒-高燒過程中產生之廢匣缽（廢玻璃、陶、

      瓷、磚、瓦及黏土等混合物-D0499）、及散落地面之原料



      及水溝沉澱污泥（該流程係依據該公司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所記載認定）等，採樣（1L×3），檢測項目：銅、

      鎘、鉻、鉛）。四、該公司已承認並提供 97年至 100年地

      磅記錄單、廢棄物放行單、統一發票及切結資料 2筆，係

      由麗騰環保有限公司清運，但雙方未訂清運合約，亦未依

      規定上網申報，該 12筆資料已由環保警察第二中隊查扣（

      亦無處理合約）。」嗣北區環境督察大隊再於 101年 7月 6

      日至原告執行稽查業務，發現原告資料「一般傳票」（傳

      票編號：TTB01-110131123、傳票日期 100年 1月 31日）中

      所稱之「無害污泥」部分，經原告人員指證為貯存區太空

      包（袋）所盛裝之氧化鐵粉狀物及氧化鐵塊狀物，係交由

      麗騰公司清運，而上開廢棄物依 101年 6月 13日稽查督察紀

      錄（序號：9810275）所載，係由製程中散落地面之原料

      及水溝沉澱井之沉澱污泥所產出，經北區環境督察大隊採

      樣送驗結果，氧化鐵塊狀物萃出液中總銅量為 49.9mg/L（

      TCLP），屬有害事業廢棄物，有督察紀錄可參。而北區環

      境督察大隊於 101年 6月 13日在原告採樣檢測之廢棄物，經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萃出液中

      含總銅 49.9mg/L，已逾標準值 15mg/L，屬有害事業廢棄物

      。

    ⒉依原告之生產二處副處長黃紹雄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

      署 101年度偵字第 10823號偵查中證稱：「（為何你們內帳

      記載你們有讓麗騰載運所謂的無害污泥，這是什麼東西？

      ）我們真的沒有給麗騰載電鍍污泥，上面寫的污泥可能是

      製程當中產生的廢氧化鐵粉，有些製程是溼的，廢氧化鐵

      粉會用水溝排到廠內一個蒐集槽，外勞每個月會把它挖起

      來一次，挖起來先烘乾放到太空袋裡面，累積到一定的量

      ，生產單位就會打電話給我們說可以載了，我跟我的主管

      就會打電話給麗騰請他們來載廢氧化鐵粉，廢氧化鐵粉跟

      廢匣缽會用不同的太空袋裝，但會放在同一個儲存區，所

      以我們會通稱請他們來載廢匣缽」「（廢氧化鐵粉外觀是

      污泥狀？）濕的時候是塊狀，乾的時候一碰觸就會變粉狀

      」「（所以你們傳票上面記的『無害污泥』指的是廢氧化



      鐵粉（提示傳票）？）是。主要是廢氧化鐵粉，裡面還會

      包含一些氧化銅、氧化鋅，都是流到同一個儲存槽」「（

      就無害污泥你們本身有採樣鑑定過？）沒有」；證人即原

      告公司之助理工程師彭盛財於偵查中則證稱：「（你們的

      廢氧化鐵又是如何產生的？）可能是現場調錯造成不能用

      ，另外是在地板上掃起來的。另外還有混合原料的水流出

      來，跑到陰井，滿了之後清出來，是像泥巴狀的，烘乾之

      後就變成粉狀，一塊一塊的。之前都是叫麗騰，我大概在

      5、6年前接管廢棄物整理的業務，這 5、6年間都是叫麗騰

      來載的。」「（你們公司如何稱呼廢氧化鐵？）我不知道

      ，我都是叫它廢氧化鐵」「（你今天有帶督察大隊的人去

      看廢氧化鐵？）有。他也有採樣」；證人即原告人事課長

      錡淑玲證稱：「（你們公司跟麗騰是什麼樣的往來？）清

      運廢棄物。什麼樣的廢棄物我不知道」「（可是他們會製

      作應付憑單，要經過你簽核，你應該知道是載什麼？）我

      知道是載走廢匣缽跟無害污泥。但我沒有看過實物」；證

      人即原告之總經理謝明良於偵查中證稱：「（你們公司跟

      麗騰環保公司有何往來？）處理一些二處報廢的廢匣缽跟

      廢鐵粉」。是綜合上開證人於偵查中之證詞觀之，原告有

      委託麗騰公司清運廢匣缽及無害污泥，而所指之無害污泥

      即是廢氧化鐵粉，是由製程中散落地面之原料及水溝沉澱

      井之沉澱污泥所產出之物，但原告並未檢驗其性質是屬有

      害或無害廢棄物，而逕自認定為無害污泥。

    ⒊是由上開證人之證詞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

      區環境督察大隊於 101年 6月 13日及 7月 6日之督察紀錄、採

      樣檢測結果，可知原告委託麗騰公司載運之「無害污泥」

      ，即為「廢氧化鐵粉」，經採樣鑑定結果，屬有害事業廢

      棄物。原告主張未委託麗騰公司載運「電鍍廢水處理污泥

      」顯非事實。

（二）麗騰公司將自原告載運之廢匣缽及「無害污泥」（即廢氧

      化鐵粉）再交由訴外人洪啟文載運至現有石業棄土場傾倒

      ：

    ⒈依麗騰公司負責人何國華於 101年度偵字第 2738號偵查案中



      供稱：「（你跟洪啟文在電話譯文裡面講到的牛奶粉到底

      是什麼東西？）就是矽酸鈣板」「（那個怎麼會是牛奶粉

      ？）我忘記了，不然就是水溝的污泥」（見原證 5之 101年

      5月 15日訊問筆錄第 3頁（即原筆錄編號第 90頁倒數 5行起

      ）；於 101年 6月 19日之偵查訊問筆錄再供稱：「（你從何

      時開始幫西北臺慶載污泥？）我不知道他裡面有污泥，我

      幫他載消防磚、鐵粉」「（西北臺慶說那個是廢匣缽，你

      為何說是消防磚？）我以為是消防磚」「（你說幫他們載

      鐵粉又是怎麼回事？）我以為那是鐵粉，我還有用磁鐵去

      吸，那一看就是鐵，我有問過人家，好像是氧化鐵，遇高

      溫就會蒸發掉」「（你去哪裡載鐵粉？）西北臺慶用堆高

      機堆出來，用太空袋裝著，廢匣缽如果講的是消防磚，就

      是跟鐵粉分開裝」「（你幫西北臺慶載運如何算錢？）一

      公斤 4.5元」「（你載廢匣缽跟鐵粉是如何處理？）廢匣

      缽我把它當作磚塊處理，印象中我有交給洪啟文過，沒有

      將廢匣缽交給其他人處理。鐵粉是粉狀的，小小塊顆粒，

      大小不一樣，壓下去不會碎掉，有時候量少我會交資源回

      收場處理，因為他一次出來的量不多，一種是送人，大部

      分是交給資源回收場賣錢」；於 101年 6月 28日之偵訊筆錄

      供稱：「（你幫西北臺慶載的廢匣缽跟無害污泥載到那裡

      ？）我把我所認知的消防磚交給認識的建築廢棄物的回收

      場，他們怎麼處理我不知道。我去西北臺慶載的東西有二

      種，一種是白色大大塊的，就是我所認知的消防磚，另外

      一個是黑色的，有粉狀也有塊狀，黑色的東西會把它用在

      廢鐵裡面，因為那個會吸，那是氧化鐵，交資源回收場」

      ；另何國華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1年度訴字第 2139號案

      中以證人身分證稱：「（你從 96年 5月起至 100年 10月止，

      有無到西北臺慶清運廢棄物？）有」「（當時你是清運西

      北臺慶何種廢棄物？）氧化鐵、消防磚及廢木材」「（你

      所載送的這些廢棄物是載送到何處去處理？）消防磚我就

      交給營建廢棄物處理場，氧化鐵就跟我的鐵摻雜在一起之

      後就交給資源回收場去處理，廢木材就交給木材處理場去

      處理」「（你向西北臺慶載運的廢棄物，你方才說有氧化



      鐵及消防磚，請你描述氧化鐵外觀是何狀態？）氧化鐵有

      二種，大多數是塊狀，少部分是粉狀」「（消防磚外觀為

      何？）是白色的很像磚塊，是固體塊狀」「（所以你確定

      你從西北臺慶載運的廢棄物不是塊狀就是粉狀的東西？）

      是」「（你在 101年 8月 20日檢察官偵訊時直接回答：從新

      速公司及西北臺慶公司載回來的污泥我都做相同處理，我

      都把它攪入垃圾裡面，攪一攪混在一起，當時你為何會這

      樣回答？）那時候檢察官問我，我也有說西北的東西我是

      這樣處理的，新速的東西我是攪垃圾處理的」。由何國華

      之證述內容，可證伊受原告委託載運之物包括廢匣缽及廢

      氧化鐵塊或廢氧化鐵粉，何國華再將上開廢棄物轉交由洪

      啟文處理。

    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曾於 101年 8月 31日就洪啟文受何

      國華委託載運原告及訴外人新速公司之事業廢棄物至現有

      石業棄土場傾倒之行為，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0年度

      訴字第 2668號案件併辦。然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0年度

      訴字第 2668號判決退回併辦，其理由略以：「被告洪啟文

      於 10 0年 10月 6日本院訊問時供稱：伊所載運的營建廢棄

      土和一部分營建混合物，裡面還摻雜了廢木材、塑膠袋等

      ，該部分伊都是跟何國華接觸後，伊再自己去接觸『現有

      公司』棄土場等語。核與證人王金鎮於 100年 8月 19日警詢

      時供稱：洪啟文有載石膏板、廢爐渣、不是很乾淨的營建

      廢棄物到『現有公司』棄土場傾倒，如果車斗有載滿，伊

      就向洪啟文收 6,000元，如果未載滿伊就向洪啟文收 4,000

      元等語大致相符。2.並經證人即同案被告胡承鵬於 100年 8

      月 30日警詢時供稱：伊有親眼看過洪啟文載運很多垃圾混

      合物、有黑色、灰色、白色的到『現有公司』棄土場傾倒

      ，洪啟文向伊說是從北部載運下來的廢棄物，另外洪啟文

      都以伊所載運的『陸昌公司』的廢棄土覆蓋在洪啟文所傾

      倒掩埋的廢棄物之上，伊有問王金鎮為什麼要這樣，王金

      鎮向伊說因為伊的土沒有摻雜到垃圾比較乾淨等語甚明。

      」亦證麗騰公司將受原告委託載運之廢匣缽及污泥再轉交

      由洪啟文處理，洪啟文即將之違法傾倒於現有石業之棄土



      場。

（三）按：「（第 1項）事業廢棄物之清理，除再利用方式外，

      應以下列方式為之：一、自行清除、處理。二、共同清除

      、處理：由事業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設立清除、

      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三、委

      託清除、處理：（一）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理該

      類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二

      ）經執行機關同意，委託其清除、處理。（三）委託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自行或輔導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

      、處理。（四）委託主管機關指定之公營事業設置之廢棄

      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處理。（五）委託依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與主辦機關簽訂投資契約之民間機構設置之廢

      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處理。（六）委託依第 29條第 2

      項所訂管理辦法許可之事業之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第 7項）一般廢

      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設施，不得合併清除、

      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事業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機構清除、處理其事業廢棄物，未符合下列條件者，應

      與受託人就該事業廢棄物之清理及環境之改善，負連帶責

      任：一、依法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理該類事業廢

      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或執行機關清除、處理

      ，且其委託種類未逾主管機關許可內容。二、取得受託人

      開具之該事業廢棄物妥善處理紀錄文件。」廢棄物清理法

      第 28 條、第 30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事業自行或委託清

      除其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至該機構以外，應記錄清除廢棄物

      之日期、種類、數量、車輛車號、清除機構、清除人、處

      理機構及保留所清除事業廢棄物之處置證明。」事業廢棄

      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15條亦有明定。經查麗

      騰公司係領有乙級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資格，依法僅能清除

      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不能從事清運有害事業廢

      棄物，但經調查結果，原告實際委託麗騰公司清除處理之

      廢棄物尚包含有害事業廢棄物，原告又未保留清除事業廢

      棄物之處置證明，顯然違反上開規定。再查，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於 101年 6月 13日之

      至原告之貯存區太空袋採取樣品 3個，檢測結果，有 1個萃

      取銅濃度超過標準值。而原告於提出訴願後，曾將其所稱

      之「無害污泥」太空包自行送驗 3次，2次檢驗結果屬有害

      事業廢棄物，僅有 1次重金屬濃度未超標，此應是原告公

      司產生污泥性質不穩定，造成原告於處理凝結過程中產生

      化學變化之結果，自不能以一般事業廢棄物視之，而應認

      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

（四）依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101年度偵字第 10823、19020

      、19226號起訴書之記載，原告自 96年 5月起至 100年 10月

      止，以每公斤 3元至 4.5元價格，委託麗騰公司清運該公司

      產製之廢匣缽及污泥，得款 102萬 6140元，共計清運 253.6

      6公噸事業廢棄物。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並將該起訴

      書函送被告憑以處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行政罰部分。被

      告隨即於 101年 9月 14日以中市環廢字第 1010085942號函，

      說明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之事實，原告委託非

      法業者逕行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並棄置於訴外

      人現有石業之土地上，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28條第 1項

      第 3款之規定；並說明原告違法棄置之廢棄物經檢測為有

      害事業廢棄物，且棄置數量為 253.66公噸未清理完妥，另

      現有石業收受廢棄物進場後，即行整地作業，有害、無害

      混雜，已無從區辨相關事業產出廢棄物種類及堆置位置，

      而限期原告應於文到 10日內提出法律上及事實上陳述意見

      ，逾期未提出陳述意見，視為放棄，被告將責請原告提出

      「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處置計畫書」及限期清理改善完成

      ，若未依規定辦理，被告將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條及行政

      程序法第 29條規定查處。雖原告有依限提出陳述意見，但

      被告認為原告之違規行為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調查明確，無阻卻違規事由，仍認為原

      告應負廢棄物清理及環境改善之責，再以原處分限期原告

      公司應於 101年 10月 26日以前提送「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

      處置計畫書」過局憑辦，並敘明逾期未提送，即依廢棄物

      清理法第 71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29條規定查處，上開各函件



      有原處分卷在卷可參。

（五）被告命原告清除廢棄物數量之說明：

    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於 100

      年 6月 8日查獲訴外人陸昌公司委託非法清除業者，載運並

      傾倒事業廢棄物於臺中市○○區○○路之現有石業場址，

      並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而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為瞭解現有石業場址遭有害事業廢棄物污染情形，於 10

      0年 7月間委託訴外人瑞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昶公

      司）至現有石業場址進行污染調查報告，經瑞昶公司於 10

      0年 8月 2日及 15日至 18日辦理場址地形測量、20處開挖坑

      及 8處鑽探點採樣、採集 246組廢棄物或土壤樣品並辦理現

      場篩測作業，挑選 73組廢棄物樣品辦理有害事業廢棄物毒

      性特性溶出試驗，8組廢棄物及 8組原生土壤分析重金屬全

      量，2組廢棄物樣品分析 VOCS及 SVOCS，6組廢棄物樣品分

      析戴奧辛。經檢驗樣品分析結果，現有石業場址之上層事

      業廢棄物層中多數樣本之 TCLP總鎘、總銅或總鉛濃度值超

      過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其厚度以東北側較薄，約 1

      公尺，往西北側逐漸變厚，最深約 11公尺。另深層鑽探所

      採集之樣品分析結果顯示，堆置區下層之樣品普遍可判定

      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另 8組表層廢棄物及 8組廢棄物下方原

      生土壤重金屬全量分析結果顯示，表層廢棄物樣品重金屬

      含量明顯偏高，污染物主要為鎘、鉻、銅、鎳、鉛、鋅等

      ，原生土壤樣品重金屬濃度值則未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但有 1組樣品重金屬銅及鋅濃度略超過監測標準；而現

      有場址內所堆置之廢棄物，經估算其數量，有害事業廢棄

      物體積約有 88,500立方公尺（約 132,800噸），營建土石

      方體積占 47,800立方公尺。

    ⒉刑事部分，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結果（偵查案

      號：100年度偵字第 13655、15042、15043、15044、15045

      、15046、15047、15048、15415、15662號），以陸昌公

      司之廠長、現有石業公司之負責人及受託載運廢棄物之業

      者等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等罪名，提起公訴，該案

      認定陸昌公司委託非法業者違法傾倒之廢棄物數量約有 21



      ,600公噸。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於偵辦上開違反廢

      棄物清理法之案件期間，自查扣證物中，另發現訴外人臺

      懋公司（偵查案號：100年度偵字第 25828、26515號）、

      正鎘公司等事業單位亦有將事業廢棄物傾倒在現有公司之

      棄土場之不法情事，其中臺懋公司委託非法業者違法傾倒

      之廢棄物數量約有 13,124噸，正鎘公司委託非法業者違法

      傾倒之廢棄物設量為 3,237噸。嗣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

      察署再查獲原告及新速公司亦有委託非法業者在現有石業

      場址違法棄置廢棄物，其中原告違法傾倒之廢棄物約 253.

      66噸，新速公司則約為 42.05噸。

    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於起訴後，即將各該事業機構違

      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函送被告，由被告依廢棄物清理法

      之規定，辦理後續行政處分。被告即逐一依臺中地檢署起

      訴書認定之事實及數量，先命各事業機構清除上開各該數

      量之廢棄物（即第 1波清除義務），其中陸昌公司率先清

      除 21,600公噸、臺懋公司再接續清除 14,436公噸。但被告

      機關於臺懋公司清除後剩餘之廢棄物之性質及數量檢測結

      果，遺留於現有石業場址之廢棄物仍屬有害事業廢棄物，

      且經被告重新鑑測結果，現有石業場址上所遺留之事業廢

      棄物數量尚有 35,041公噸未清除（含新速科技、正鎘公司

      第一波應清除數量）。茲因各事業機構委託非法業者傾倒

      事業廢棄物於現有石業場址後，現有石業公司即派員整地

      ，再加上長期日曬雨淋，因此現有石業場址內由各事業機

      構傾倒堆置之廢棄物已彼此混合，而無法篩分，依廢棄物

      清理法第 30條規定，各事業機構對於現有石業場址之環境

      污染之改善及廢棄物清除均應與受託人負連帶責任，且因

      各事業機構之廢棄物已混合無法區分，依民法第 813條準

      用 812條之規定，現有石業場址之廢棄物應視為各事業機

      構所共有之物，各事業機構間對現有石業場址之廢棄物之

      清除既屬不可分，則對剩餘之事業廢棄物之清除及環境改

      善自應負連帶責任。故被告為改善環境污染問題，並減輕

      各事業機構之負擔，方於 102年 4月 2日召集各事業機構，

      協調各事業機第 2波之清除數量，並建議各事業機構依臺



      中地檢署起訴書所載之數量，依比例分配第 2波清除數量

      ，經計算結果，被告建議原告第 2波分配清除數量為 216.3

      4公噸，計算式說明如下：

      ⑴總數量為：陸昌清除數量 21,600噸＋臺懋公司清除數量

        14,436噸＋未清除數量 35,041噸＝71,077噸。

      ⑵各事業機構被查獲傾倒之數量：陸昌 21,600噸、臺懋 13

        ,124噸、正鎘 3,237噸、原告 253.66噸、新速 42.05噸，

        共 38,256.71噸。

      ⑶原告被查獲傾倒之數量與現有石業場址鑑測總數量之比

        例為 253.66/38256.71，

      ⑷被告建議原告第 2波清除之數量為 71,077×253.66/38,2

        56.71－253.66＝216.34）。

    ⒋被告係依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101年度偵字第 10823、

      19020、19226號起訴書之認定：「謝明良、錡淑玲、黃松

      瑞基於上開集合犯意之犯意聯絡，經謝明良同意後，委由

      麗騰公司清運、處理上開屬於有害事業廢棄物之『廢水處

      理污泥』，並由錡淑玲及黃松瑞負責聯繫何國華。何國華

      再夥同有犯意聯絡之洪啟文，以每公斤 3至 4.5元之價格，

      自 96年 5月起至 100年 10月止，由何國華分別駕駛麗騰公司

      所有之車牌號碼 000-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前往西北

      臺慶公司載運『廢水處理污泥』（夾雜一部分屬於一般事

      業廢棄物之廢匣缽），載回麗騰公司停車場暫置後，再由

      洪啟文或其他不詳人土將『廢水處理污泥』載運至前揭非

      法之現有石業公司棄土場及其他非法場所加以回填棄置，

      致污染環境。何國華、洪啟文以此方式共為西北臺慶公司

      清運 253.66公噸，得款 1,026,140元」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檢察署於 101年 9月 5日以中檢輝真 101偵 2738字第 096131號

      函送起訴書給被告，被告才參考該起訴書，而作成命原告

      清除 253.66公噸事業廢棄物之處分。

（六）原告對於公司委託麗騰公司載運之污泥，或稱之為「無害

      污泥」，或稱之為「廢氧化鐵粉」，但其來源則是「由於

      製程中散落地面之原料及水溝沉澱井之沉澱污泥所產生之

      物」，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



      隊於 101年 6月 13日採樣及 101年 7月 6日執行稽查結果，確

      認採樣結果萃出液中，含總銅 49.9mg/L（標準值應為 15mg

      /L）。是原告所稱之「無害污泥」實屬「有害污泥」，屬

      廢棄物代碼 A-8801之物。然原告以「無害污泥」清運，顯

      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28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此部分之行

      政罰，已由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以 101年 9月 27日以桃環

      稽字第 1010064754號函裁罰在案。而本件被告所為之原處

      分，係就違法棄置於陸昌公司場址之廢棄物，依廢棄物清

      理法第 71條、第 30條規定之清除及環境改善責任，此觀之

      原處分之記載甚明，兩者並不相同。

（七）依原告提出之訴願書記載：「⑷又查，檢測報告中係取樣

      自廢匣缽、氧化鐵塊、氧化鐵粉、廢水處理污泥四種不同

      廢棄物中，各取一包太空包檢查，僅有一包氧化鐵塊出問

      題，且氧化鐵粉沒問題，其中含銅量過高應係凝結過程中

      有化學變化（相關製程如下述），本案發生後，西北臺慶

      公司再度將太空包送驗 3次，2次有出現問，1次並未出現

      問題，可知應係凝結過程中產生化學變化之結果。⑸（西

      北臺慶公司製造程序係以氧化銅、氧化鎂、氧化鋅、氧化

      鎳、氧化鐵等原料，依所要之完成品不同，而以不同之百

      分之下混合，再以約 800度之高溫假燒，檢驗報告中所驗

      出有較高之含銅量，應係高溫假燒下，產生化學變化之結

      果……」再參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

      督察大隊於 101年 6月 13日及 7月 6日之督察紀錄及採樣減檢

      測結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

      隊於 101年 6月 13日所採樣之廢氧化鐵塊（污泥）之檢測結

      果，屬有害事業廢棄物。可證原告因生產後所留之廢氧化

      鐵塊（污泥），仍殘留重金屬成分，屬有害事業廢棄物。

（八）原告雖已繳納代履行費用，但需於被告代為清除、處理完

      成後向行為人行使求償權，並經行為人清償該等代履行清

      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後，始得謂履行義務完畢：

    ⒈按「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仲

      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



      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

      清除處理。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

      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屆期未清償者，移送強制執行；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免提供擔保向行政

      法院聲請假扣押、假處分。」廢棄物清理法第 71條第 1項

      定有明文。該條項規定係針對屆期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

      廢棄物，「得」由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代為清除、處理，

      並向行為人求償代履行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於

      行政機關代為清除、處理完成後向行為人行使求償權，並

      經行為人清償該等代履行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後

      ，始得謂履行義務完畢（最高行政法院 98年度判字第 1473

      號判決）。

    ⒉查被告於做成本件原處分後，因原告未依限清除廢棄物，

      被告遂於實施代履行前，預估代履行費用，於 101年 11月 6

      日以中市環廢字第 101014149號函命原告限期繳交 3,804,9

      00元之代清除費用，該函主旨記載：「請貴公司於 101年 1

      2月 20日前繳納本市○○區○○路○巷 000號-1現有石業有

      限公司非法棄置事業廢棄物後續清理代履行費用新臺幣 3,

      804,900元整」及說明第 4點記載：「依前揭強制執行法第

      29條第 2項規定，若貴公司繳納數額與本局實支實際清除

      處理機構清除處理費用不一致時，本局將退還貴公司繳納

      之餘款或追繳其差額。」足見該函並非被告完成代為清除

      處理後之行使求償權，而是事前預估費用，於代為清除處

      理完成後尚須依實支費用結算並多退少補，是原告雖依該

      函主旨於 101年 12月 19日繳交「預估金」3,804,900元，惟

      因被告代為清除處理尚未進行，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縱

      原告已繳納代履行費用，仍不得認原告已履行義務完畢或

      完成改善。故原告主張：其已繳納代履行費用，即屬已履

      行義務云云，並非可採。

（九）按提起行政爭訟，須其爭訟有權利保護必要，即具有爭訟

      之利益為前提，倘對於當事人被侵害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

      ，縱經審議或審判之結果，亦無從補救，或無法回復其法



      律上之地位或其他利益者，即無進行爭訟而為實質審查之

      實益（司法院釋字第 546號解釋意旨參照）。又司法院釋

      字第 213號解釋文第 3段中稱：「……撤銷行政處分為目的

      之訴訟，乃以行政處分之存在為前提，如在起訴時或訴訟

      進行中，該處分事實上已不存在時，自無提起或續行訴訟

      之必要……」是以，提起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應以

      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即所請求者有依法院判決以實現

      之必要性及實效性而言，具備權利保護必要者，其起訴始

      有值得權利保護之利益存在，苟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之訴之

      利益，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再按行政訴訟法第 4條規定

      人民對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損害其權利或

      法律上之利益，經訴願未獲救濟，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

      訴訟，是撤銷訴訟之目的在於撤銷違法之行政處分，以保

      障人民不受違法之行政處分繼續侵害。如當事人對已執行

      完畢而無從撤銷之行政處分，仍提起撤銷訴訟，顯無從因

      該訴訟而取得排除該違法行政處分之判決，法院應認該撤

      銷訴訟欠缺權利保護要件而以判決駁回之（最高行政法院

      93年度判字第 835號裁判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被告係於 1

      01年 10月 8日以原處分請原告於 101年 10月 26日前提送「清

      理計畫書」過局憑辦，如原告有依限提送「清理計畫書」

      ，並依「清理計畫書」進行廢棄物清理之義務，被告則無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條及行政執行法第 29條規定預估代履

      行費用，於代履行前命原告預納代履行費用之必要。但因

      原告未依限提送「清理計畫書」，被告遂於 101年 11月 6日

      以中市環廢字第 1010104149號函請原告於 101年 12月 20日

      前繳納代履行費用 3,804,900元，原告於收受代履行處分

      後，即於 101年 12月 19日依代履行處分內容繳納代履行費

      用。換言之，原處分及代履行處分乃分屬前後程序處分，

      於前程序處分不履行，被告方有作成後程序處分之可能，

      如原告已依後程序處分履行，則前程序處分即因行政目的

      已達成，前程序處分即屬執行完畢而終結。故原告既已依

      代履行處分繳納代履行費用，即無再依原處分提送「清理

      計畫書」之必要，原告處分顯然因原告於代履行處分執行



      期限內履行繳納代履行義務而執行完畢，則原告提起本件

      撤銷訴訟欲排除原處分之效力，已無法達成救濟目的，依

      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撤銷訴訟，自屬欠缺權利保護必

      要，應予駁回。

（十）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

      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五、本院按，「提起行政爭訟，須其爭訟有權利保護必要，即具

    有爭訟之利益為前提，倘對於當事人被侵害之權利或法律上

    利益，縱經審議或審判之結果，亦無從補救，或無法回復其

    法律上之地位或其他利益者，即無進行爭訟而為實質審查之

    實益。」經司法院釋字第 546號解釋在案。另司法院釋字第 2

    13號解釋文第 3段中稱：「……撤銷行政處分為目的之訴訟

    ，乃以行政處分之存在為前提，如在起訴時或訴訟進行中，

    該處分事實上已不存在時，自無提起或續行訴訟之必要……

    」是以，提起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應以有權利保護必

    要為前提，即所請求者有依法院判決以實現之必要性及實效

    性而言，具備權利保護必要者，其起訴始有值得權利保護之

    利益存在，苟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之訴之利益，法院應以判決

    駁回之。又行政訴訟法第 4條規定人民對行政機關之違法行

    政處分，認為違法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訴願未獲

    救濟，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是撤銷訴訟之目的在於

    撤銷違法之行政處分，以保障人民不受違法之行政處分繼續

    侵害。如當事人對已執行完畢而無從撤銷之行政處分，仍提

    起撤銷訴訟，顯無從因該訴訟而取得排除該違法行政處分之

    判決，法院應認該撤銷訴訟欠缺權利保護要件而以判決駁回

    之（最高行政法院 93年度判字第 835號裁判意旨參照）。

六、次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

    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

    業務。……」「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

    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

    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



    期清除處理。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

    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屆期未清償者，移送強制執行；……。

    」廢棄物清理法第 41條第 1項本文及第 71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

    文。另「清除機構分級及專業技術人員設置規定如下：一、

    甲級：從事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業廢棄物

    清除業務；……。二、乙級：從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

    棄物清除業務；應置專任乙級以上清除技術員一人。每月許

    可量達五千公噸以上者，應置專任乙級以上清除技術員二人

    。」復經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 6條第 1

    項所明定。經查，本件領有乙級清除處理資格之麗騰公司，

    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 6條第 1項第 2

    款規定，僅得從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業務，

    尚不得清運有害事業廢棄物。然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

    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查獲，原告將經由散落地面之原料

    及水溝、沉澱井之沉澱污泥（即廢水處理污泥）所產出之氧

    化鐵粉狀物及塊狀物，交由麗騰公司清運，且該事業廢棄物

    經檢驗（TCLP）萃出液中總銅濃度 49.9mg/L，屬有害事業廢

    棄物，涉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28條第 1項第 3款及第 53條等

    規定，被告認定原告就非法棄置之 253.66公噸事業廢棄物部

    分負有清理及環境改善之責任，乃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條第

    1項規定前段規定，以原處分命原告於 101年 10月 26日前就該

    事業廢棄物提送「有害事業廢棄物 253.66公噸清理計畫書」

    送被告審查憑辦。惟原告未依限向被告提送「清理計畫書」

    ，被告遂於 101年 11月 6日以中市環廢字第 1010104149號函請

    原告於 101年 12月 20日前繳納代履行費用 3,804,900元（參見

    本院卷第 324頁），而原告於收受代履行處分後，即於 101年

    12月 19日依代履行處分內容繳納代履行費用，有原告 101年 1

    2月 19日西北臺慶總發字第 121202號函在卷足憑（參見本院

    卷第 302頁）。本件原處分係命原告就系爭事業廢棄物提出

    「有害事業廢棄物 253.66公噸清理計畫書」，其與代履行處

    分乃分屬前後程序處分，於前程序處分不履行時，被告方有

    作成後程序處分之可能。倘該清除義務已由被告代原告履行



    ，則原告之清除義務即依法轉換為被告代原告履行所生清理

    、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之繳納義務，亦即原告已無提送「

    清理計畫書」之義務，原告再依原處分向被告提送「清理計

    畫書」即已無實益。因此，本件原告起訴請求撤銷被告命原

    告應於 101年 10月 26日以前提送「有害事業廢棄物 253.66公

    噸清理計畫書」之原處分，顯無訴之利益，並欠缺權利保護

    必要，在法律上顯無理由，應以判決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顯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 107條

第 3項、第 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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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  秋  華

                              法  官　   莊  金  昌

                              法  官　   劉  錫  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 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  需  要  件         │

│代理人之情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形│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　　　之一者，得不│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　　　委任律師為訴│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

│　　　訟代理人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                  │  利代理人者。                  │

├─────────┼────────────────┤

│（二）非律師具有右│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      列情形之一，│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      經最高行政法│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院認為適當者│  。                            │

│      ，亦得為上訴│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      審訴訟代理人│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                  │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

│                  │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

│                  │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

│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

│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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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杜  秀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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